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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文件

ZJSP63-2020-0006

浙自然资规〔2020〕6 号

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贯彻落实
自然资源部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

意见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，各级矿业权交易机

构：

现就贯彻《关于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

（试行）》（自然资规〔2019〕7 号，以下简称“7 号文件”）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进一步加强“净矿”出让工作

“净矿”出让是完善政府治理体系，提高政府治理能力，

落实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优化营商环境，保障顺利实施勘

查开采的重要举措，各地要进一步加强“净矿”出让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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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认真做好出让前期准备工作。矿业权所在地县级

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矿业权出让的前期准备工作，

编制年度出让计划，报设区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汇总，各设

区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汇总后，在每年１月底前上报省自然

资源厅备案。省级出让的矿业权委托所在地县级自然资源主

管部门负责做好前期准备、报请当地人民政府批准、出具交

易委托、签订出让合同等相关工作。

（二）健全“净矿”出让工作机制。矿业权所在地要进

一步构建“政府负责、部门协同、公众参与、社会监督”的

“净矿”出让工作机制。“净矿”出让条件，要避让生态保护

红线，以用地用林有保障、无干扰无阻碍无纠纷地顺利进场

施工并能直接办理矿业权登记为标准。交易成功签订出让合

同后，各有关单位应向竞得人移交所有“净矿”出让相关资

料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直接登记发证。未达到“净矿”出

让条件的，不得进入矿业权交易平台实施交易。

二、进一步严格管控协议出让

全面推进矿业权竞争性出让是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

定性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的必然要求，要进一步严格

管控矿业权协议出让，除“7 号文件”规定的可以协议出让

情形外，禁止协议出让矿业权。

（三）禁止砂石土类矿产采矿权协议出让。普通建筑用

砂石土类矿产是指所有用作普通建筑材料的砂、石、粘土矿

产，包括所有普通建筑用、饰面用、条块石材用、砖瓦用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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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用途类矿产，上述矿产采矿权禁止协议出让。

（四）规范协议出让矿业权定价机制。矿业权协议出让

价要根据市场基准价和评估价就高的原则确定，不得低于本

地区同类矿业权市场竞争出让的平均成交价。协议出让价由

所在地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集体研究确定并报请当地人民

政府批准后执行。

三、进一步规范“工程采矿”管理

“工程采矿”是指工程建设项目在工程施工范围及施工

期间因施工需要开采用作普通建筑材料的砂、石、粘土矿产。

为切实维护矿产资源国家所有者权益，进一步规范“工程采

矿”管理，简化工程采矿涉矿审批事项，保障工程建设项目

顺利施工，对工程建设开采的矿产资源实行差别化管理。

（五）明确不设采矿权情形。属下列“工程采矿”情形

之一的，不再设置出让用作普通建筑材料的砂、石、粘土矿

产类采矿权，无须另行办理出让登记，矿产品除本工程施工

建设自用外有多余的，统一交由当地县级人民政府纳入公共

资源交易平台以公开竞争方式处置，处置收益纳入同级财政

统一管理。

1. 已取得立项批准文件的隧道或地下空间工程，因施工

需要在建设工期内开采用作普通建筑材料的砂、石、粘土矿

产的；

2. 已取得立项批准文件的工程建设项目在批准用地红

线范围内，因施工需要在建设工期内开采用作普通建筑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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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砂、石、粘土矿产的。

（六）规范相关矿业权管理。属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矿产

品由当地县级人民政府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以公开竞争方

式处置，处置收益纳入同级财政统一管理。

1. 除用作普通建筑材料的砂、石、粘土矿产外的其它采

矿权，采矿权人根据审定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或开采设

计，为开采主矿种需要新建开拓系统施工而开采普通建筑材

料的砂、石、粘土矿产品对外销售的；

2. 探矿权人根据批准的矿产资源勘查实施方案开展地

质勘查工作时，需要采用硐探或坑探等工程施工而开采普通

建筑材料的砂、石、粘土矿产品对外销售的；

3. 原协议方式出让为围垦等工程专供配套用作普通建

筑材料的砂、石、粘土矿产的采矿权，矿产品对外销售的。

除上述情形外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工程施工为名，

在依法应取得而未取得《采矿许可证》的情况下变相开采矿

产资源。

四、调整矿业权出让登记权限

为了方便相对人，提高办事效率，赋予市、县（市、区）

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更多的自主权，调整我省矿业权出让登记

权限。

（七）实行同一矿种矿业权出让登记同级管理。省自然

资源厅负责煤炭、煤层气、铁、铬、铜、铝、金、镍、锆、

磷、萤石等 11 种战略性矿产的矿业权出让登记。设区市自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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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源主管部门负责部、省出让登记矿种以外的能源矿产、金

属矿产和水气矿产的矿业权出让登记。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

门负责部、省出让登记矿种以外的非金属矿产的矿业权出让

登记。省内跨行政区域的矿业权出让登记权限由上一级自然

资源主管部门指定。

上述矿业权出让登记权限与《浙江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》

规定不一致的，省自然资源厅以委托形式下放给相应的市、

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，委托下放的调整形式与职责按照《关

于进一步改进国土资源行政审批工作提高行政审批效率的若

干意见》（浙土资发〔2013〕78 号）的要求执行。已设矿业

权到期需办理延续、变更登记等有关事项的，根据上述出让

登记权限办理。

五、进一步规范财政出资地质勘查工作

准确把握财政出资项目工作定位，引导和拉动商业性地

质勘查工作，进一步规范财政出资地质勘查工作。

（八）明确项目要求。各级财政出资地质勘查项目，不

再设置探矿权，凭项目任务书或勘查合同开展地质勘查工作。

项目任务书或勘查合同应包括地质勘查项目名称、勘查矿种、

勘查范围、勘查单位、工作期限、工作任务、绩效目标、绿

色勘查及安全生产要求等内容。各级财政出资地质勘查项目

要合理确定勘查范围和勘查期限，不得布置在国家公园、自

然保护区的核心保护区。除因国家重大能源资源安全需要开

展的战略性能源资源勘查、公益性自然资源调查和地质勘查

外，不得布置在生态保护红线一般控制区范围内。项目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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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限一般不超过三年。

（九）加强监督管理。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主管

部门应及时将财政出资勘查项目录入浙江省地矿信用信息系

统项目库，接受监督管理。已设财政出资探矿权到期可以注

销探矿权，完成规定勘查工作后，依法汇交地质资料，纳入

国家出资勘查矿产地清单统一管理。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

要切实维护地质勘查正常秩序，依法开展地质勘查活动，严

厉打击违法勘查行为。

六、进一步推进矿产资源储量管理改革

进一步优化工作流程，提高服务质量，扎实推进矿产资

源储量管理改革。

（十）实施矿产资源储量分类新标准。按照矿产资源储

量分类新标准实施要求，制定具体实施计划；在矿产资源勘

查评价、开发利用、科学研究、行政管理等各相关领域全面

实施矿产资源储量分类新标准；修订浙江省普通建筑石料矿

产地质勘查技术要求等相关技术要求，与矿产资源储量分类

新标准同步实施。

（十一）强化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工作。取消现行矿

产资源储量登记制度，合并矿产资源储量评审、备案环节，

梳理、优化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业务流程，建立矿产资源

储量评审备案制度。

七、其他事项

省级出让登记采矿权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评审、审

定工作统一由浙江省地质调查院负责。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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矿区范围凡与出让的矿区范围、矿种等参数不一致的，不得

提交评审或通过审定。

《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强化服务保障重点建设

项目矿产资源需求的实施意见》（浙土资发〔2009〕38 号）、

《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做好省发证矿业权出让价格

确定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浙土资办〔2011〕64 号）、《浙江省国

土资源厅关于工程建设项目采矿权评估备案规定的补充通

知》（浙土资厅函〔2011〕202 号）、《浙江省国土资源厅转发

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控制和规范矿业权协议出让管理有关问

题的通知》（浙土资发〔2015〕42 号）、《浙江省国土资源厅

关于工程建设项目采矿权管理有关问题的答复》（浙土资厅函

〔2016〕571 号）同时废止。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提请当地政府

制定具体实施意见。

本通知实施时间和有效期与 7 号文件一致。其他文件与

本通知规定不一致的，按本通知执行。

浙江省自然资源厅

2020年4月27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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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27 日印发




